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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财政在分配方式中

主导地位应坚持的原则

经济学家许毅同志在《真理的

追求》1992 年第 2 期就当前经济问

题发表意见认为，确立社会主义财

政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必须在理

论和实践上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国家财政在分配方式中

的主导地位能否确立，首先是一个

政治问题。国家宏观决策目标脱离

了财政的支撑，只能是一句空话。基

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生产关系

上保证了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利

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根本一

致性。然而，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

不平衡性，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又是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

这就要求国家财政以其在分配方式

中的主导地位，正确地、有力度地处

理各种利益矛盾。

第二，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为目标，实现利益分配的

合理性，引导、制约资源配置结构的

优化。

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不是无阶级

差别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

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必然存在

着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所谓

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具体地说有三

个原则：其一，遵循等价交换的法

则，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同等效

益应该对社会发展作出同等贡献；

其二，在一定阶段，可以对非全民所

有制经济、尤其是可以带来先进技

术的外国资本，实行一定的利益分

配优惠政策；其三，允许多种经济成

分存在，就必然允许资本的存在，同

样也就是允许剥削的存在，但是必

须限制剥削。

第三，坚持以按劳分配为收入

分配的主导形式，树立马克思在《哥

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三大基

金”和“六项扣除”的指导思想。

（财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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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实行

分产业计划调节

王国刚同志在 1992 年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搞好

国营大中型企业，应按产业特性和

目标差别，实行分产业的计划调节，

这包括：

1.对公用品产业中的企业实行

指令性计划，或行政指导性计划，其

价格应由国家根据成本关系、市场

供求关系及其他关系制定，其投资

和规模扩展应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

财政解决，其税负应依收益关系分

别对待。这些产业部门中的企业不

能以追求盈利为首要目标，应以维

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效益为活动

中心，其他各项政策的设计与此协

调。

2.对民用品产业中的企业实行

指导性计划。这种指导性计划和调

控措施面对产业市场，不直接针对

具体企业，它通过市场机制落实到

各个企业。对不同的民用品产业部

门，可以实行不同的政策指导性计

划，以调节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贯

彻宏观目标；但对同一产业部门，应

实行同一的政策指导性计划，以维

护产业内各企业的公平竞争。民用

品产业中的国营企业应以追求盈利

为首要目标，其价格由企业根据市

场供求关系、竞争关系、成本关系及

其他关系来形成，其投资和规模扩

展由企业自行解决，其经营项目和

发展取向由企业依内外部条件而自

我选择，其预算约束充分硬化。这

样，国营企业将充分利用自己的优

势，通过公平竞争，在经济效率、技

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吸引

和带动其他经济成分为国民经济的

发展服务。

3.将税收的重心由国营企业转

向民用品产业。税收的高低有着限

制或鼓励经济活动的功能。对国营

企业征高税，意味着限制国营企业

发展，鼓励其他经济成分扩展。将税

收重心转向民用品产业，同一产业

部门内的各企业税负平等，这既有

利于克服其他经济成分通过税负差

异占国营经济“便宜”的现象，又将

使公用品产业通过差别价格“让渡”

给民用品产业的利益返回财政，促

进公用品产业与民用产业的关系协

调。

（政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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